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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

2016 年 9 月 29 日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

书[（2016）京民终第 150 号]，我公司向现代财产保险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支付 SK 海力士案件再保险赔偿金、公估费及

专家费人民币 268002181.01 元及利息 19615556.89 元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18 日 

 
 


